知识产权合规承诺书

致：塔苏斯(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本单位/个人                               作为202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参展商，同意遵守《上海市会展业条例》《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浦东新区会展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自签署承诺书之日起，至本届会展结束，做出如下承诺：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参展项目涉及的知识产权状况自行审查，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2、 参展时携带相关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并按照有关规定在参展项目上规范标注知识产权标记、标识；
3、 提交的材料准确、完整，真实、合法、有效；
4、 积极配合举办单位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会展期间进行的监督、检查、取证、处理等工作；
5、 按照举办单位或者投诉机构规定的投诉程序进行投诉，不影响会展的顺利进行；
6、 不进行恶意投诉，如因恶意投诉给举办单位或者被投诉人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接受举办单位或者投诉机构的调处等工作；
8、 经认定涉嫌侵权的参展项目，按照举办单位或者投诉机构的要求进行遮盖、下架展品、撤展等处理措施；
9、 违反本承诺的，愿意接受举办单位或者投诉机构的处理。

承诺人：
日期：

知识产权合规规则
致：所有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202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为保证展会的有序健康进行，也为了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特此制订并公示本知识产权合规规则（“本规则”）。您一旦进入本展会布展、参展，即表示您接受并同意遵守本规则，本规则将作为您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参展合同的合同条款之补充并作为其一部份。
作为参展商，您同意遵守《上海市会展业条例》、《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浦东新区会展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规定》及主办方不时制定或公布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规则和/或措施等有关规定。在本届会展结束前，您应遵守以下事项：
10、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参展项目涉及的知识产权状况自行审查，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11、 参展时携带相关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并按照有关规定在参展项目上规范标注知识产权标记、标识；
12、 提交的材料准确、完整，真实、合法、有效；
13、 积极配合举办单位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会展期间进行的监督、检查、取证、处理等工作；
14、 按照主办方或者投诉机构规定的投诉程序进行投诉，不影响会展的顺利进行；
15、 不进行恶意投诉，如因恶意投诉给举办单位或者被投诉人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6、 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接受主办方或者投诉机构的调处等工作；
17、 经认定涉嫌侵权的参展项目，按照主办方或者投诉机构的要求进行遮盖、下架展品、撤展等处理措施；
18、 违反本规则的，愿意接受主办方或者投诉机构的处理。
19、 本规则所指“参展项目”包括展品、展板、展台、目录册、视像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宣传资料。
